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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西安音乐学院委员会
文件

西 安 音 乐 学 院

校党发〔2020〕49 号

关于印发《西安音乐学院设置科研助理岗位实施
办法（暂行）》的通知

各单位、各部门：

《西安音乐学院设置科研助理岗位实施办法（暂行）》经

2020 年 7 月 16 日学校党政联席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执行。

中共西安音乐学院委员会

西 安 音 乐 学 院

2020 年 9 月 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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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音乐学院关于设置科研助理岗位的实施办

法（暂行）

根据《关于鼓励科研项目开发科研助理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

就业的通知》(国科发资〔2020〕132 号）和《教育部办公厅关

于高等学校进一步做好开发科研助理岗位吸纳毕业生就业工作

的通知》（教科技厅函〔2020〕23 号）以及省教育厅相关要求，

为进一步做好我校开发科研助理岗位吸纳毕业生就业工作，制定

本办法。

第一条 岗位职责

科研助理是指从事科研项目辅助研究、实验（工程）设施运

行维护和实验技术、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以及学术助理和财务助理

等工作的人员。

第二条 岗位设置

学校承担的国家艺术基金、国家科技重大专项、国家重点研

发计划、各类创新基地和人才专项、地方科技计划（项目、基金

等）、社科项目经费和自行组织的科研项目经费，以及“双一流”

建设经费和其他经费情况，根据学校各级各类科研创新基地平台

和团队项目需要设置科研助理岗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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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条 聘用原则

1.按照自愿原则，根据实际需求积极吸纳应届硕士毕业生参

与科研和团队相关工作。

2.根据岗位需要和聘用对象，采用灵活多样、专兼结合的选

聘方式配备科研助理，在人岗适配条件下依据相关规定与选聘的

科研助理签订聘用合同或服务协议，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；签订

服务协议的期限不超过 3 年。

3.科研助理为科研项目（团队）需要服务，为临时性岗位，

科研项目结项（或项目完成）后该助理岗位自动解除，不再续约。

第四条 报酬及资金来源

科研助理的劳务性报酬和社会保险补助按照有关规定从科

研项目经费和学校其他经费等多渠道筹集，专职岗位劳动酬资为

2000 元/月，社会保险费用在报酬中统一支付，除此外不再享受

其他福利待遇。

第五条 选聘办法

1.学校根据科研工作的实际需要，设立科研助理岗位职数，

进行公开招聘。

2.各相关项目（团队）负责人可根据实际需求推荐科研助理

人选，经学校科研助理管理小组审核通过后签订聘用协议。

3.学校专业科研项目和人才团队科研助理岗位，以我校应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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硕士毕业生为主。

第六条 组织管理

学校统筹管理科研助理，成立西安音乐学院科研助理管理小

组，组长由院长担任，副组长由主管科研工作的校领导担任，小

组成员由科研处、人事处、财务处、招生就业处、研工部等负责

人组成。

管理小组办公室设在科研处，办公室主任由科研处负责人兼

任，负责科研助理的业务管理及相关事项。

科研助理在校工作期间，应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，聘期内

如出现违法违纪及师德师风行为，按照我校相关规定处理。

第七条 本办法由人事处负责解释，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西安音乐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0 年 9月 9 日印发


